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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从公开渠道查询获悉，因

公司借款纠纷涉及诉讼案件等原因，公司部分资产存在冻结的情况，现将有关情

况公告如下:

一、股权冻结明细表

序号 案号/通知文号 被冻结股权金额 被冻结股权的资产 执行法院

1
（2024）苏 02 民

初 304 号
12,100 万元

江苏阳光后整理有

限公司

无锡市中级

人民法院

2
（2024）苏 0281

财保 3047 号

7,469.262246 万

元

江阴金帝毛纺织有

限公司

江阴市人民

法院

3
（2024）苏 0281

财保 3142 号

7,469.262246 万

元

江阴金帝毛纺织有

限公司

江阴市人民

法院

4
（2024）苏 02 财

保 10 号
4,950 万元

江苏海安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无锡市中级

人民法院

合计被冻结股权金额
31,988.524492

万元

注：江阴金帝毛纺织有限公司 100%股权已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在阿里巴巴
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，买受人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以成交金额

298,963,980 元人民币拍得，本次拍卖尚需完成股权交割等相关手续。

二、风险提示

公司部分股权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实质影响，但存在

因上述事项导致部分股权可能被司法处置等风险。公司将与相关法院、债权人积

极沟通，争取妥善解决上述股权被冻结事宜，以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。公司

将持续关注诉讼进展及资产冻结事项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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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

(www.neeq.com.cn)，公司信息以在该渠道披露的为准。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 年 12 月 4 日


	特此公告。

